
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网、安全带、安全帽

行业确认评审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建筑

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行业确认管理办法》，根据国家标

准《安全网》GB 5725-2009、《安全带》GB 6095-2009、《头部

防护 安全帽》GB 2811-2019 等标准制定本评审细则。

第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网、安全带、安全帽的行业

确认，是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以下简称省协会）面

向会员单位开展的一项行业自律性管理工作。

第三条 安全网、安全带、安全帽行业确认实行自愿申报原

则。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四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生产场所面积≥1000 平方米，生产场所区域划分合

理有序，须具有满足检测产品试验样本要求的场所；

（二）作业现场应满足生产工序要求，应具有必要的生产设

备、工艺装备及产品检测检验器具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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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工艺文件齐全并能指导生产，文件审核、批准手

续符合要求。

（四）产品的生产环境、安全生产和消防应符合国家规范要

求。

第三章 资料要求及程序

第五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企业，应提交下列资料，并保证资

料必须真实、可靠、齐全、合法：

（一）行业确认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和注册商标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审核后

退回）；

（三）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审核后

退回）；

（四）生产厂房房屋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至

少两年以上）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五）企业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文件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审

核后退回）

（六）产品执行标准文本

（七）产品使用说明书；

第六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生产企业，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企业到所在地相关行业协会提出申请，并按本规定第

六条要求提交申报资料；



（二）市级初审合格后，上报省协会；

（三）省协会组织省市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评审。

第七条 行业确认证书有效期满前，提前 1 个月向省协会

提出换证申请。

第四章 受理与实施

第八条 省协会设立行业确认办公室，设在协会秘书处，负

责受理申报、考核、审议。行业确认办公室由相关专家组成，设

主任委员一名，委员若干名。

第九条 行业确认办公室对通过行业确认的企业分期、分批

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颁

发《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机

械设备行业确认证书》有效期 1 年。行业确认证书设正本、副本

各一册，加盖协会公章及钢印，正副本具有同等证明效力同时批

准成为协会会员单位，颁发《会员证书》。

第五章 管理

第十条 持证企业要承诺产品质量“三包”，生产销售的产

品必须与证书确认的产品型号保持一致，对于不一致的，或者被

用户投诉两次以上的企业，协会将进行约谈，责令限期整改，行

为严重的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 省协会将对通过行业确认的产品进行飞检，随机



抽选被确认的产品，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协会公布检测

结果。

第十二条 协会将视下列情形，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并予以

通报：

（一）飞行检查，某个被抽检产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

协会视情况注销该型号产品的行业确认，重新核发证书；

（二）飞行检查，半数被抽检产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

协会视情况注销该企业的行业确认证书；

（三）持证企业由于产品质量的问题，造成安全事故并负有

主要责任的，将取消该企业行业确认证书

（四）以欺骗、伪造、变造、冒用、租借、买卖和转让等不

正当手段通过行业确认的。

第十三条 行业确认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暂停使用

期间，持证企业在出厂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不得使用行业

确认证书。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